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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屯届特别会议 

临时议程4项目7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工业发展专口机构的组织法革案

秘书长的说明

1， 一九屯五年兰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利马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 

次大会，在《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吗》,（A/10I12,附件，第 

四章，第6 9和7 0段）内建议把工发组织改成一个专口机构，并为此目的，请联 

合国秘书长与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协商，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大第屯届特别会 

议提出一个工业发展专口机构的章程草案。

么依照这个要求，提议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组织法草案全文己提交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旦/5711 X 理事会在一九屯五年屯月二十五日的 

第1953(。x：)号决议内，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於及该组 

织法草案，并决定将其连同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对此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一并递交联大 

第屯届特别会议和第云十届常会；理事会又提请大会特别会议注意关于把工发组织 

改成联合国一个专口机构的建议。

法兹附上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巧经过若于编揖上的修改的组织法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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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联合国王业发展组织组织法草案

^7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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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法签署国，

遵照联合国宪章，

铭记联合国大会第3201 ^ 8—71 :)号和第3202 ^ 8-^1〉号决议及《关于王业 

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所载的各项原则，

宣告;

有必要通过合理和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并鼓励世界经济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造， 

来建立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发达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二者之间具有密巧关系，整个 

国陡社会的繁荣昌盛依赖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繁荣昌盛，

国际合作促进发展巧所有国家的公共目标和共同义务，因此，人类今代和未来 

世世代代的政治、经济和化会幸福，越来越依赖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主权平 

等的基郝上进行合作，和消除它们之间现脊的不场衡，

王业化是实现增长的有力王具，对于发展中国家迅速达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对 

于这埋国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素质、化及对于建立一个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秩 

序，至为重要，

任何王业化进程都必须符合自力增长和社会一"经济统一发展的广泛目标，所 

-有国家都有主权作出必要改变化保证它们的人民得化公平、有效地参与王业活 

动并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必须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小级别上的跡调措施来促进王业化，化使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

所有国家，不论它们具有那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都决成要促进它们人民的共 

同福利、并化个别和集体行动来维持和平和安全，挺使发展中国家取得在世界 

王业总生产中应有的份额，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710202 
口扯打636 
如1巧打化五 
？泣妒2

兹同意本组织法，并特此巧照联合国宪覃第九覃规定设立一个专口机构，巧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下文称本级织本组织应遵循联合国宪 

章所规定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责和各项适用的关系协定，发挥中成作用， 

负责审查和推进联合国系统在工业发展领域的一巧活动的协调。

第一章 

目标和职务

第一条

目标

本组织的目标如下；

树发展全球范围工业发展的新概念和新作法;

阳）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协调联合国系统在工业发展领域巧的各项活动；

似视适当情况，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拟促进和加速它们的工业化，特别 

是它们工业的发展、扩充和现代化；

归）提供一个讲坛并作为一个工具，拟利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进行接棘、协 

商和谈判，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第二条

职务

为实现其目标，本组织应运用本身拥有的积其他组织和机构提供的经费和资源 

执行下列职务；

树进行研究和调查，拟期拟订新的行动路线拟求达成谐和和均衡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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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鼓励和脉助发展一种一体化的、学科间的作法，政加逮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曰）脉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巧经营各种工业，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和基础工业 

在内，务求利用当地所有的自然资源、生产供应本国市巧巧出口市巧的商品、政及 

对这些国家的自力更生作出贡献；

(过）拟订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巧脉助它们中的最不发达园家的特别 

搪施；

(刮在全球、区域、国家、及部口各小级别上有选择地收集、监测、分析并制 

作工业发展各方面的情报，化供散发；

的鼓励并推动集体行动，政求建立巧加强各种工、商巧专业脉会，政及与工 

业发展有关的类似组织；

喊、促进^鼓励并脉助工业技术的渡展、修改、携让巧利用，要适当地顾到社 

会；—~经济状况巧有关工业的特殊需要；

’粗)’促进巧鼓励规划技术的发展巧运用，并脉助制订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科学 

巧技术方’篆和汁划；

片）脉助各种基本化构的建立和作业，獻向工业界提供管理、咨询巧发展方面 

的服务； ‘ ,

口）举办工业培训方案； 火―'

脚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对它们在自然资源的^发、养护巧加工方面 

提供意见巧脉助； ^

…脉助发展中国家为特别工业项目筹集外来资金；

恤）拟议各种公约巧脉定；

的就工业发展事项提化各种建议；

灿为了加速一些部口的工业化，视必要，提供实验工厂巧示范性工厂；

狂）采取一切必要巧适当的行动，政求贯澈序言巧第1条中规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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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籍

第云条

会员国

1.联合国、各专口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员国，依照第2 1条规定签 

署本组织法，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1.其他国家，由理事会推荐、经大会化王分之二多数票核可，并依照第2 1 

条第3款规定签署本组织法后，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克一凡不愿负担由会籍产生的全部义务的図家，或凡人民尚未获得充分自治的 

领主，可由理事会推荐并经大会兴云分之二多数票核可后，成为本组织的副会员国。 

除本组织法另有规定外，副会员国权利和义务肋性质和范围应由大会决定。本组 

织法中所称"会员国"一词，除非另有说明，非指副会员国而言。

第四条 

停止会籍

持续地违反本组织法规定的会员国或割会员国，经理事会建议并由大会化云分 

之二多数票通过后，可停止其会员国权利的行使。

第五条

退出

1.会员国化关于本组织法的退约文书交付存放机关后，可退出本组织。副 

会员国将退出通知书送交总干事后，可退出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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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会员国或副会员国退出本组织，并不影响其当时担负的任何义务，其中包 

括该会员国或副会员国依照第I2条规定在其退出的会计期间所担负的义务在巧。

第兰章

机关

第六条

1.本组织的主要机关为；

的大会；

化）工业发展理事会^化下称"理事会":)；和 

批）秘书处。

1.必要时可设立辅助机关。

第屯条

大会

1.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的代表组成。副会员国可依照本组织法和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参加大会工作。 ^

么除另有决定外，大会应毎两年举行一次经常会议。总干事应理事会要求 

或过半数会员国要求，可召集大会特别会议。

3,除本组织法规定的其他职务外，大会应；

树决定本组织的指导原则巧政策；

似审议理事会和总干事的报告，并就视为有必要采取行动的事项，向理 

事会和执行主任发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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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就本组织职权范围巧的事项，向会员国和副会员国提议各种公约或脉 

定；

(江）就本组织职权范围巧的事项，向会员国、副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提化建 

议；

例采取任何其他适当的行动货促进本组织的目标。

4除第3款树项和脚项所规定的职权外，大会可斟顿情形将所认为适当的权 

力和职务授交理事会。

5, 大会应自行制定议事规则，其中可化订入不经过开会而作成决定的规定。

6, 大会巧毎一会员国应有一个投票权。大会决定的作成，除非本组织法或 

大会议事规则另有规定、或经大会臥简单多数另有决定，应化简单多数为之。此 

处所称的一巧多数，应按照参加表决的会员国数目计算。

I会员国拖欠第十二条规定的应缴会费的数目如果等于或超过前两个会计年 

度应缴的数目时，邵丧失在大会的投票权。但大会如认为拖欠原因确由于该会员 

国无法控制的情况时，可化允许该会员国投票。

第八条

工业发展理事会

1.理事会应由大会于适当顾到公允地域代表性后选化的本组织的六十《会员 

国组成。

么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应自当选的那一届大会结束时开始，至四年后的大会经 

常会议结束时为止，但第一届会议当选成员的任期应自当选时开始，而其中一半成 

员应任职至第二届经常会议结束时为止。理事会成员连选可连任。.

3,理事会应每年举行一次经帶会议。执行主任应理事会多数成员要求可化 

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除理事会另有决定外，理事会会议应于本组织所在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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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事会除行使本缠织法所规定或大会所授予的其他职务外，应；

树在大会权力下，审查关于核定的工作方案巧相应的概算的执行情况；

阳）向太会毎届经常会议提出理事会工作报吿；

似要求会员国巧副会员国提供它们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的资料；

灼）遵照大会的决定并顾到各届会议之间所发生的情况，授权总干事采取 

理事会视为必要的描施换应付未曾祗见的事件，化要适当顾到本组纸 

的职责巧烟务资源；

(曰）如果总干事一职在大会两届会议之间出缺，任命一位代理总干事任职 

至下一届大会经常会议或特别会议为止；

阵）编制大会的暂定议載 

-；畳）执行大会所授权的其它职务。

氏理事会应自乎':制定议事规则。

6, 理事会毎个成员应有一个投累权。理事会决定的作成，除非本组织法、 

或理事会议事规则另有规定、或经理事会化简单多数另有决定，应化简单多数为么。 

此处所称的一巧多数，应按照参加表决的成员数目计算。，

7, 理事会对某一会员国或副会员国特别关注的任何事项进行审议时，应邀请 

非理事会成贾的该会员国、并可邀请该副会员国参加审议，但无投累权。

第九条

秘书处

I秘书处设畳总干事一人巧本组织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若干人。

1.总干事应〔经理事会推荐〕由大会予拟任命，任期四年，并有连任资格。 

他是本组织的行政首长。

3,总干事除遵守大会或理事会的一般或特殊指示外，应有督导本组织工作的 

全面责任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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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总干事在大会和理事会的一切会议值总干事资格行使职务，并应执行这 

些机关所交付的其他职务。他应编制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并应向大会和理事 

会提交其它义要的报告。

5, 总干事巧工作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外 

任何当局的指示。他们应避免任何足换妨碍其国际官员立场的行就巧应专对本组 

织负责。各会员画和副会员面承诺尊重总干事和工作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决 

不设法影响他们责任的履行。

6, 工作人员应由总干事按照大会制定的规章予任命。工作人员的服务条 

件应尽量与联合国所使用者一致。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时，廬确保最 

高水平的效率、能力和操守为最高考虑原则。征聘工作人员并应适当顾到尽可能 

广泛的趣域代表性。

第四章

工作方案和财务事项

第十条 

代表团的费用

各会员国和副会员国应自行负担其出席大会、理事会和任何其它机关的代表团 

的费用。

第十一条 

方案和预算

1.总干事最迟应于大会每届经常会议的两个月媒前，向理事会递交关于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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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一项工作方案孽案，和相应概算，即自大会会议结宋后的会计年度起至下届 

大会经常会议召开的会计年度为止，妓及上述期间第一个会计年度的拟议拨款额。

么理事会应审查这项工作方案草案，相应概算和拟议的拨款额，并应斟酌情 

况，提出建议，一并递交大会。

3,大会完成了对工作方案孽案、相应概算和拟议的拨款额连同理事会的建议 

的审议工作后，应核准上述期间的工作方案称相应概算拟及其中第一个会计年度胸 

拨款额。逆垄决定的作成应切兰分之二多数为之，但工作方案和相应概算的核准， 

并应取得或者拟摊派会费或者拟无限制条件的自愿认捐提供本组织在有关期间所拟 

动用资金一半臥上会员国的赞同票。

4在大会未曾核定拨款的任何会计年度开始前，理事会于审议总干事所递交 

的提议后，应根据巴核定的工作方案和相应概算，拟兰分之二多数核准该年度的拨 

款额，关于巴核定的根算，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能加拟修改；

树物价水平变动和币值起落；

似核准方案的那一届大会之后产生了可能影响该方案执巧的发展；但基 

于这种发展的任何修改，不得超过核定概数额的百分之十。

5,概算和拨款应包括所有由摊派会费、无限制条件的自愿捐款和其它收入开 

支的费用。

第十二条 

会 费

凡未由无限制条件的自愿捐款或其它收入抵充的费用，应由会员国和副会员国 

依照大会拟兰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会费分摊叱额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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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云条

自愿捐款

除应遵照本组织的财务条例巧理事会可能制订的任何一般准则外，总干事得接 

受各国政府、公私机构、团体、和私人的馈猶、遗贈和补助金，但这种馈贈、遗赠 

巧补助金所脚的条件必须符合本组织的目标巧政策。总干事应依照财务条例管理 

此神自愿捐款。

第十四条 

工业发展基金

为了增加本组织的、香源并提高本组织迅逮灵活趣应付发展申国家需要巧能力， 

应设立一项工业发展基金，其资金将是来自自愿捐款。总干事应依照本组织财务 

条例来管理这项基金。

第十五条

借款

除必须遵守大会所定的规则和限制外，本组织可换借聲，但这神借款不对会员 

国和副会员国施加任巧负情。

第五章

合作与跡调

第十六条 

与联合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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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应与联合国建立关系，成为联合国宪章第五十屯条所述的专口机构么一。 

依照宪章第六十云条规定所缔结的任何跡定，必需经理事会推荐由大会獻云分么二 

多数票予峽核可。

第十屯条

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总千事经理事会挑准并遵照大会所制定的准则，得：

树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缔结跡定， 

建立适当的关系；

倒与工作上与本组织有关的非政府組织和其他组织建立适当的关系。 

除应遵守这采跡定和关系外，总千事可峽与这类组织订立工作上的安排。

第六章 

法律事项

第十八条

特权和豁免 ，

1.本组织在其各会员国和副会员国的领主巧，应享有为执行其职务和实现其 

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峽及特权和豁免。

1.会员国和副会员国的代表、总千事和本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与本组织有关巧 

事项上，应享有为独立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义本条所称的法律行为能力、特权和豁免，应与《专口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 

中所界定者相同，但仍应遵照理事会另外核定的册件中和本组织所缔结的其他跡定 

中作出的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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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争端的解决

1.会员国或副会员国之间如对本组织法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问题或争端而 

未能切谈判解决时，除当事国同意采取别的解决方式外，廬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的规 

定，将此问题或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

么大会和理事会分别有权就本组织活动范围巧所发生的任何法律问题，经联 

合国大会授权后，得请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第二十条

1.任何会员国皆可提出对本组织法的修正。修正案廬由总千事至少于大会 

审议前九十天递交全体会员国和副会员国。

么修正案完成下列程序后，对于全体会员画和副会琴国发生效力；

切经大会于审议理事会所提意见后，拟云分之二多数予拟核可； 

脚经本组织法存放机关将核可騎修正的正式副本分送各会员国，并经全 

体会员国的云分之二将对该项修正的搂受书交存于存放机关。

第古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一条 

签字、化准和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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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组织法应自， 起对第兰条第1款所述的各国开

放签字，并应至本公约生效么日为止，继续对这些国家开放签字。

1.凡签署本组织法的国家可交存批准书。

3,属于第兰条第1款所指但未签署本组织法的国家，和依该条第2款规定获 

得核准为会员国的国家，可交存搂受书。

第二十二条 

生效

1. 本组织法应自八十个国家交存批准书或搂受书后，并绍这些国家集会并通 

知存放机关表示同意依照本组织头~~会计年度所适用的会费叱额表分摊本组织 

的全部绍费后，开始生效。存放机关应于第八十份批准书或搂受书收到后兰个月 

化巧，召集所有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的国家，举行会议。

2, 对于本组织法生效化后交存批准书或搂受书的国家，本组织法应在该国交 

存么日起对该国生效。

第二十兰条

过渡性安排 ,

在本组织法生效时依照第二十二条第1款的规定成为本组织法签署国的国家， 

应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应依照本组织法附件一的规定进行工作，直到 

大会第一届绍常会议召开时为止。

第二十四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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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组织法不得作出任何保留。

第二十五条

存放机关

1.联合国秘书长应担任本组织法的存放机关。

1.本组织法的存放机关除应将所有彩响本组织法的事项通知有关各国外，并 

应通知总干事。

第二十六条

、 原本

本组织法应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为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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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委员会

根据本组织法第二十云条规定设立的筹备委员会，应斟酌情形；

1.编制有关下列文书的提议，提出于大会；

树大会的议事规側；

脚工作人员服务条例；

似财务条例，包括关于接受自愿損款和借款的规定；

问）本组织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政及与其傲政麻间翅织和政府组织缔 

、 结协定的准则；

(曰）与非政庐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准则；，

阵)副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

(客）根据联合国大会第2152《XXI巧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 

行主任的提议，本组织第一个会计期间的工作计划草案及其相应概算， 

政及大会第一届会议举行时的那个会计年度和次一会计年度的拟议拨 

款额；

1.编制有关下列文书的提议，提出于理事会；^

树理事会议事规则； ^

昨）根据《专口机构特权豁免公约令第十条和本组织法第十八条第3款， 

对该公约的一个适当附件。

3, 在根据本组织法主营机关采取行动前，就下列事项采取临时措施； 

似按照第十六条规定，一份与联合国的关系协定，政及任何关于本组戴

工作人员的辅助协定或安排；

作）按照第十屯条规定，与专口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关系协定；

4, 在本组织法发生效力后不得迟过九小月巧，召开大会第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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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件二

过渡时期特权与豁免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对该公约缔约国成为本组织会员国戎副会员国的 

国家而言，适用于本组织，其适用期限至化种国家向总干事提出停止对本姐织 

适用该公约的通知满兰十日之日、戎化种国家对本组织适用《专口机构特权与豁免 

公约》之日为止，挺这两巧情况先发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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